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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6民初3653号
包珍平：本院受理原告许仁宇与被告包珍平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
0106民初365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3916号

杭州宏寓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有
宝与被告杭州宏寓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
年9月30日上午10时15分在本院诉调中心法庭4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505号

陈亚文:原告刘中垒诉被告陈亚文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108民
初150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906号

苏克:原告杭州中兴中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
被告苏克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2)浙0108民初1906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324号

蔡平儿:本院受理原告钱国英与被告蔡平儿房屋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
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9月30日14时30
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你若未到庭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406号

马超: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惊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诉被告马超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
内。本院定于2022年10月10日上午9:00在本
院白马湖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3549号

陆洋波（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学校沙村356
号）：本院受理原告章伟与被告陆洋波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
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人民
币192400元；二、本案诉讼费和公告费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
案定于2022年10月11日14时10分在本院审判大
楼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2420号

孙玲珠（杭州市富阳区龙门镇龙门三村）：本院受
理原告孔剑诉被告孙玲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111民初242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准许原告孔剑和
被告孙玲珠离婚；二、婚生子孔鑫宇由原告孔剑抚
养，被告孙玲珠每月承担孔鑫宇抚养费1000元，教
育费、医疗费凭发票与原告各半承担，每年6月30
日、12月30日各结算支付一次，上述费用支付至孔
鑫宇独立生活为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00元，由原告负
担150元，被告负担150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3727号

史君雅（浙江省诸暨市次坞镇大院里村）、俞汉青
（浙江省诸暨市次坞镇大院里村）：本院受理原告杨琴
儿诉被告史君雅、俞汉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
险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杨琴
儿起诉要求：一、判令二被告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
150000元，并支付以150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的自起诉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的利息损失；二、本
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
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9月28日上午
9时30分在城南法庭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
到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3884号

余胜平（浙江省淳安县大墅镇孙家畈村孙家畈79
号）：本院受理原告刘承雄诉被告余胜平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
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水

电工资64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本案定于2022年9月30日上午9时在本院审判大
楼第二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1078号

陈樟林（男，1979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桐庐
县分水镇大路村208号）、朱艳（女，1979年3月6日出
生，汉族，住桐庐县分水镇刘家巷9号）：原告童建华与
被告陈樟林、朱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122民初1078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陈樟林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童建华借款100000
元，并支付以100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6月12日起
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3.7%计算的逾期利息；
二、被告朱艳对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二被告负担；公告费650
元，由二被告负担，二被告应于履行上述给付义务时
一并向原告支付。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82民初2658号

蒋宏涛：原告邱丽梅与蒋宏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原告要求你归24500元及利息。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10月10日09时00分在本院梅城法庭1号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民终2019号

山西和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上诉人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浙江素丹
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原审被告山西和厚建筑劳
务有限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民
终2019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载明：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209元，公告费350
元，由上诉人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
为送达。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3043号

陈军华：本院受理原告应健诉被告陈军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案号（2022）浙0205民初3043号]，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
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原告举证材
料、转换程序和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6434号

姚宏军（3210841968****3018）：本院受理的原
告卓怀章与被告姚宏军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
政监督告知书等材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0月11日上午
9时00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6620号

范雷（5113211994****7010）：本院受理的原告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支公司与
被告李军、范雷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
廉政监督告知书等材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
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0月11日上
午10时00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7418号

上海岁居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悦五席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朱红、徐纹、单梁忠诉被
告上海岁居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宁波秀水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宁波市海曙区海生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上海悦五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劳动争议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
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
书、证据材料等材料。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10月18日上
午9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6927号

陈见社（公民身份号码：3403211986****
7318）：本院受理原告李雪与被告陈见社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
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
等材料。李雪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剩余的
装修油漆工钱15240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27日10时00分在本
院鄞江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109号

黄思妤：本院受理原告周楠与被告黄思妤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212民初11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8238号

黄亮、苏文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诉你们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
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2022年
9月29日上午9时00分至10时00分在本院第十八审
判庭（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8238号

袁永康、刘运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诉你们保险人代位求偿
权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
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2022
年9月29日上午9时00分至10时00分在本院第十八
审判庭（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8238号

罗家仙、张光亮：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诉你们保险人代位求偿
权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
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2022
年9月29日上午9时00分至10时00分在本院第十八
审判庭（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8284号

朱宁生、黄小菊：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诉你们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
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2022年
9月29日上午9时00分至10时00分在本院第十八
审判庭（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8284号

孙志谱：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
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2022年9月
29日上午9时00分至10时00分在本院第十八审判
庭（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8284号

吴利兵：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
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2022年9月29
日上午9时00分至10时00分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
（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8284号

马庆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
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2022年9月29
日上午9时00分至10时00分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
（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8284号

庄浩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
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2022年9月
29日上午9时00分至10时00分在本院第十八审判
庭（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8284号
张玉东、刘秋菊：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诉你们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
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2022年
9月29日上午9时00分至10时00分在本院第十八审
判庭（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9460号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昆山中南
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2022）浙
0212民初9460号原告宁波市永祺生态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与被告宁波鸿昇国彪建设基础工程有限公司、江
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昆山中南锦城房
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票据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
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书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2
年10月9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9120号

田均友：本院在审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市科技支公司与被告田均友保险人代位
求偿权纠纷一案中，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本案定于2022年9月29日9:00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8161号

莫柏鹏：本院在审理原告杨永胜与被告莫柏鹏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9月30日9:00在本院第十八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9256号

陈绍妹、杨文莲、宁波翔驿贸易有限公司、上海珺
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镇江珺润商贸有限公司、南通
康正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2022）浙0212民初
9256号原告浙江森南物产有限公司诉你们票据追索
权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法律
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虚假诉讼风
险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转程序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0月20日14时
15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4228号

岑元学（公民身份号码：5223281972***3215）：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
鄞州支公司与被告岑元学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
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诉
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被告立即赔偿
原告保险金损失2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梅山产
业集聚区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22年10月8日13时40分在本院梅山产
业集聚区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1424号

刁健（5115251987****4059）：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分行与被告刁健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2022）浙0206民初14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被告刁健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归还
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分行借款本
金34000元、利息559.38元、罚息（暂算至2021年7月7
日的罚息为10104.86元，此后的罚息按合同约定计付
至实际付款之日）和原告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
12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
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
费947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刁健负担。上述受
理费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自动缴纳，逾期不
交纳，本院将移送强制执行。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445号

蒋兴武（公民身份号码：4312811990****
4216）：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北仑分行与被告蒋兴武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
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
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97199.97元、利息
5908.9元、罚息30375.48元，暂合计为133484.35元；请
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
1200元；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相关材料，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0月18日
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469号

袁长保（公民身份号码：4113251988****
7015）：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北仑分行与被告袁长保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
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
诉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77700元、
利息4557.33元、罚息22618.67元，暂合计为104876
元；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实现债权支付的律
师费1200元；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相
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
10月18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781号

胡继乾（公民身份号码：3424221981****
8555）：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北仑分行与被告胡继乾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
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
诉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155500元、
利息9930.73元、罚息49884元，暂合计为215314.73
元；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实现债权支付的律
师费1200元；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相
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0月
18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2034号

宁波美讯装饰有限公司、王天和：本院受理原告宁
波市镇海区骆驼璇坤建材商行与被告宁波美讯装饰有
限公司、王天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
讼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原告宁波市镇海区骆驼璇
坤建材商行诉请要求：1.两被告共同支付货款23000
元；2.两被告支付原告（230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贷款
利率的四倍自2022年1月31日起计算至实际偿还之
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
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案依法
由审判员夏娇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2年10月13日
9时在本院骆驼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1764号

陈皓：本院受理原告伍万菊与被告陈皓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2）浙0211民初1764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被告陈皓支付原告伍万菊欠款
25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25元，由被告陈皓负担，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1701号

刘振红：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公司与被告刘振红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送达（2022）浙0211民初
170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刘振红支付原
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赔
偿款9213.8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刘振红负担，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
被告刘振红负担，此款由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预付，被告刘振红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